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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410             股票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2019-19 

关于控股股东变更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鉴于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沈机股份”）

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否决《关于控股股东变更承诺函的

议案》，公司及控股股东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沈机集团”）与部分中小股东积极沟通，充分交流了解诉

求的基础上，控股股东沈机集团对承诺进行调整，将i5相关资产

注入时间由原来的2020年底提前6个月，变更为2020年6月30日

前。沈机集团重新出具《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拟

将i5相关资产注入上市公司的承诺 》。 

2019年1月29日，公司召开第8届董事会第24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控股股东变更承诺的议案》。现对变更承诺说明如下： 

一、原承诺概述 

公司控股股东沈机集团于2017年6月2日出具了《承诺函》，

具体内容详见2017-48公告。 

二、原承诺履行情况 

2017年 11月 23日，国务院国企改革领导小组第 22次会议

决定将沈阳机床厂列为国有企业综合改革试点。2017 年 11月 23

日，国家八部委联合印发了《沈阳机床厂综合改革方案》，制定

了十项改革措施、九项政策支持。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委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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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支持下，沈机集团全面推进各项改革工作，包括与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建设银行”）100亿元市场化债

转股项目。 

沈机集团为落实国家八部委《综改方案》，根据与中国建设

银行《债转股方案》以所属智能技术和智能制造资产为标的【即

沈阳机床(集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和沈机(上海)智能系统研

发设计有限公司，为 i5 相关资产所属企业主体，暨沈机集团承

诺注入上市公司 i5相关资产】，通过股权转让和增资扩股方式，

引入沈阳建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

盛基金”）-由银河金汇、建信投资等合伙设立，沈阳燃气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燃气”）和沈阳盛京资产管理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盛京资产”）的投资资金。 

“债转股”系列相关协议之《合伙权益转让协议》第 1条第

2 款约定“如合伙企业设立满三年之内，合伙企业所持有的标的

公司股权未能全部退出或者被上市公司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方式收购并完成交割，则自合伙企业设立满三年之日起，银河

金汇有权向沈机集团发出通知，要求沈机集团按照以下支付时间

和金额向银河金汇支付预付价款，具体的支付时间和金额以银河

金汇发出的通知中载明的为准”。 

“债转股”系列相关协议之《关于沈机(上海)智能系统研发

设计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第6条第4款约定“沈机集团和目标公

司承诺应尽最大努力促使目标公司在本次增资成交日起三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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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A股上市或者基金所持的全部股权被已在A股上市的公司通

过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 

三、变更承诺的原因 

由于上述 i5 相关资产涉及沈阳机床综合创新改革和债转股

项目，依据债转股相关协议 i5相关资产所属企业股东建盛基金、

沈阳燃气、盛京资产将在 2020 年底前将资产注入上市公司。沈

阳机床综合创新改革正深入推进，公司控股股东沈机集团积极引

进战略投资者，日前沈阳市人民政府与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

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关于战略重组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框架协议》，全面系统重组方案正在制定中，i5 资产注入

上市公司是核心内容之一。本着更有利于全体股东利益的原则，

沈机集团对原承诺内容进行变更，承诺上述 i5相关资产 2020年

6月 30日前将择机通过合适的方式注入上市公司。 

四、变更承诺的内容 

原承诺“后续沈机集团将对下属i5在机床领域相关研发、生

产相关机构进行梳理和重组，将拟注入公司的相关资产、业务进

行集中，由沈阳机床在2018年末之前以现金方式或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方式进行收购。” 

现变更为“沈机集团将i5在机床领域的全部相关技术、知识

产权、产品组装生产线以及研发、生产人员在2020年6月30日前

择机注入沈阳机床。沈机集团保留i5通用技术的持续研发职能。” 

 五、审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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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9年 1月 29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审

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变更承诺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车欣

嘉先生、孙纯君先生、赵彪先生回避表决。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控股股东沈机集团承诺变更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

定，变更方案合法合规、不影响公司和其他投资者的利益。公司

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对该事项的表决。同意将

控股股东变更承诺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控股股东变更承诺议案合法合规、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本次事项审议程序

符合《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

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在审议

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对该事项的表决。同意将控股股东变更

承诺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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